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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1619 號 委員 提案第 29659 號   

 

案由：本院委員洪申翰、林宜瑾、賴瑞隆等 19 人，有鑑於身心障礙

者權益保障法最近一次係於一百十年一月二十日修正公布。

一百零六年我國進行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初次國家報告國際

審查，為回應國際審查委員所提之結論性意見，落實身心障

礙者權利公約精神，另因應身心障礙者需求、維護身心障礙

者人身安全及以身心障礙者為主體調整修法，爰擬具「身心

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三十條之二、第三十九條及第五十條之

一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身障團體反映有很多講義類、教科書附的手冊，以及許多不一定是以書籍呈現的教材，也

會需要數位格式，以利製作專供視覺功能障礙者及前條第一項其他特定身心障礙者接觸之

無障礙格式。（修正條文第三十條之二） 

二、為符合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宗旨，爰修正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為進用

身心障礙者，應洽請考試院依法舉行身心障礙人員特種考試，並取消各項公務人員考試對

身心障礙人員體位之不合理限制，亦應於合乎比例原則狀況下，進行適當之合理調整。（

修正條文第三十九條） 

三、近年發生台南、花蓮、嘉義等地，於年中便通知障礙者因預算提早用罄，因此下半年不提

供個人協助服務，造成障礙者日常生活協助被迫中斷，後來地方政府雖有緊急找到財源補

上但極不穩定，且財源不足各地都抗拒開新案。另依《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 5

號一般性意見提到，法律應明示個人協助不應分障礙、程度及場域、服務內容而提供，應

依個別化需求提供支持，實踐障礙者生活自主性，達到自立生活為目標。（增訂第五十條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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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洪申翰  林宜瑾  賴瑞隆   

連署人：許智傑  吳秉叡  蔡適應  黃秀芳  何欣純  

范 雲  林楚茵  周春米  邱泰源  吳思瑤  

吳玉琴  蘇巧慧  湯蕙禎  沈發惠  江永昌  

林靜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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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三十條之二、第三十九條及第五十條之

一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三十條之二 經中央教育主

管機關審定之教科用書，其

出版者應於該教科用書出版

時，向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指

定之機關（構）或學校提供

所出版教科用書及相關教學

資源之數位格式，以利製作

專供視覺功能障礙者及前條

第一項其他特定身心障礙者

接觸之無障礙格式。各級政

府機關（構）出版品亦同。 

前項所稱數位格式由中

央教育主管機關指定之。 

第三十條之二 經中央教育主

管機關審定之教科用書，其

出版者應於該教科用書出版

時，向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指

定之機關（構）或學校提供

所出版教科用書之數位格式

，以利製作專供視覺功能障

礙者及前條第一項其他特定

身心障礙者接觸之無障礙格

式。各級政府機關（構）出

版品亦同。 

前項所稱數位格式由中

央教育主管機關指定之。 

身障團體反映有很多講義類、

小本手冊，許多不一定是以書

籍呈現的教材，也會需要數位

格式，以利製作專供視覺功能

障礙者及前條第一項其他特定

身心障礙者接觸之無障礙格式

。 

第三十九條 各級政府機關、

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為

進用身心障礙者，應洽請考

試院依法舉行身心障礙人員

特種考試，並取消各項公務

人員考試對身心障礙人員體

位之不合理限制，應依身心

障礙者個別障礙需求，於不

造成不成比例或過度負擔之

情況下，提供適切之個人協

助、輔具、合理調整等適當

協助，或進行必要及適當之

合理調整。 

第三十九條 各級政府機關、

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為

進用身心障礙者，應洽請考

試院依法舉行身心障礙人員

特種考試，並取消各項公務

人員考試對身心障礙人員體

位之不合理限制。 

一、依據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第二條所揭示「合理調整」

宗旨，係指根據具體需要，

於不造成不成比例或過度負

擔之情況下，進行必要及適

當之修改與調整，以確保身

心障礙者在與其他人平等基

礎上享有或行使所有人權及

基本自由。 

二、為符合身心障礙者權利公

約上開宗旨，爰修正各級政

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

業機構為進用身心障礙者，

應洽請考試院依法舉行身心

障礙人員特種考試，並取消

各項公務人員考試對身心障

礙人員體位之不合理限制，

亦應於合乎比例原則狀況下

，進行適當之合理調整。 

三、依照院版草案第十六條之

文字，及身障團體建議修正

。 

第五十條之一 為尊重各障礙  一、本條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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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之身心障礙者之尊嚴及

自主性，確保其有權利自立

生活及融入社區，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應視身心

障礙者實際需求，提供個人

協助服務，並編列充足公務

預算。 

個人協助服務時數及人

數核定，應滿足身心障礙者

自主生活及社會角色需求。 

不得排除聘用外籍看護

服務之身心障礙者申請個人

協助服務。 

二、近年發生台南、花蓮、嘉

義等地，於年中便通知障礙

者因預算提早用罄，因此下

半年不提供個人協助服務，

造成障礙者日常生活協助被

迫中斷，後來地方政府雖有

緊急找到財源補上但極不穩

定，且財源不足各地都抗拒

開新案。 

三、依《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

利公約》第 5 號一般性意見

，於母法明示個人協助不應

分障礙、程度及場域、服務

內容而提供，應依個別化需

求提供支持，實踐障礙者生

活自主性，達到自立生活為

目標。 

 


